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
京報道）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昨日解
釋了「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具體定
義。他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不是一
般意義上的對外交流交往，一般的、正常的
對外交流交往根本不存在涉嫌犯罪的問題。
張曉明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對勾結

行為的主要表現方式有明確規定。哪些勾結

行為可能構成犯罪也有明確限定，主要是兩
類方式，一類是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
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
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這幾種勾
結，也是通常所講的間諜罪的表現方式。再
一類是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
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
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

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
他說，勾結的表現形式，是有涉外因素和
具體行為。要構成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還有其他一些犯罪構成的要
件，包括主觀上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故意，
包括通過勾結這種方式實施一些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國安法第二十九條後面列了五種
行為，要和這五種行為掛鈎才可能構成這一
類的犯罪。

詳解兩類勾結外力 正常交流不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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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
京報道）有觀點認為，出台香港國安法是為
取消反對派參選人參選資格（DQ）打伏筆。
對此張曉明回應說，這種猜測把立法目的想
得太功利，也太短視了。制定香港國安法絕
對不是把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主
派」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
張曉明表示，中央決定制定這樣一部重要
法律，着眼點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是為了
保國家安全、還香港安寧，為了使「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所以我們的站位比他們要高
得多。他強調，制定這部法律就是要聚焦打
擊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而
不是整個反對派陣營。

籲反對派反思做適當調整
對於反對派參選人會不會因為反對香港國安

法而喪失參選資格的問題，張曉明說，這是一
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他表示，「一國」有
底線，「兩制」有邊界，香港的反對派陣營應

該好好地做一番反思，並且做適當的調整。
另外，對於香港國安法的溯及力問題，張
曉明表示，香港國安法與國際上刑事法律通
常的規定是一致的，就是不溯及既往，這也
表明這部法律是遵循了現代法治原則。而香
港現行有關的法律當中，包括《刑事罪行條
例》《公安條例》《社團條例》《官方機密
條例》等，都有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規
定，應當運用這些法律的規定來懲治已經發
生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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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外力「制裁」：有冇搞錯？關你咩事！

立法非將反對派作為「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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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從四個方面闡述了香港國
安法的意義和影響：

築牢特區防控國安屏障
第一，這部法律是「一國兩制」

事業的重要里程碑。他說，香港回
歸以來，中央已經就香港基本法實
施的相關問題作了五次解釋、四次
決定。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
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這部法律
是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為重大的舉
措。
張曉明說，這部法律本身就是繼
香港基本法之後，中央為香港專門
制定的第二部重要法律，體現了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總
要求，把「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底
線進一步法律化，築牢了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防控國家安全風險的制度
屏障，對「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具有深遠影響。
第二，這部法律是中央完善治港

方略的新標誌。他說：「這部法律
是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重大部署的
一個重要舉措。它標誌着中央更加
注重治港制度的頂層設計，更加注
重法治思維，更加注重標本兼治、
剛柔相濟，更加注重用好憲法和基
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並且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治理體系有機結合，
從而牢牢地把握香港局勢發展的大
方向和主導權。這些都會在日後轉
化為治理效能。」

港繁榮穩定「定海神針」
第三，這部法律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守護神」。他說： 「如果任由
各種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興風作
浪，甚至把香港變成對內地進行滲

透、顛覆活動的基地，這對香港來
說絕對『是禍不是福』，不僅會毀
掉『一國兩制』，也會毀掉香港的
繁榮穩定，毀掉香港居民的福
祉。」
張曉明說，這部法律就是要懲治

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
子，對他們高懸利劍，對干預香港
事務的外部勢力形成震懾，充分保
護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和所享有的各種權利自由，也包
括充分保障在香港的外國投資者的
合法權益，所以它將發揮香港繁榮
穩定的「定海神針」的作用。
第四，這部法律是香港發展重返

正軌的轉折點。他說：「許許多多
香港朋友都表達了這麼一個觀點，
就是香港變亂為治、絕境重生，正
其時也。認為這部法律確實可以扭
轉乾坤，產生變局效果。用一句話
來概括，就是一法可安香江，這一
部法律就可以安定香港。」

未來必顯彌足珍貴價值
張曉明表示，中國共產黨不僅創
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
構想，而且一直在堅定不移地引領
「一國兩制」的航船破浪前行。
「一國兩制」構想提出之後，已經
不止一次出現過「移民潮」、「撤
資潮」，但是所有的恐懼和疑慮都
被時間和事實所消除，化為烏有。
這部法律剛剛出台的時候，可能還
會有一些人抱有這樣那樣的疑慮或
者觀望的心態，這也是正常的。
他堅信，時間和事實會證明一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3周年時收到這
份「生日禮物」，未來一定會不斷地顯
示出它彌足珍貴的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寶峰 北京報
道）一些國家近期就香港國安法發表各種評論和
囂張言論，稱香港國安法違反「一國兩制」原
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回應指，香港國
安法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它的立法目的
就是為了維護「一國兩制」，立法內容也沒有超
出「一國兩制」的框架，立法效果現在就可以預
見，肯定會使「一國兩制」實踐行得更穩、走得
更遠。對所謂的「制裁」言論，張曉明則直接用
兩句粵語回應：有冇搞錯？關你咩事！

往「一國」方向拉近一些
張曉明表示，香港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偏離

「一國兩制」正確軌道的現象，有些甚至挑戰
了「一國兩制」的底線。香港國安法一定程度
上來說就是要糾偏，說得形象一點，就是要往
「一國」的方向拉近一些。這麼做最終還是為

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而不是要改變
「一國兩制」。
「無論是香港還是國際上，都有一些人把
『一國兩制』的 『經』給念歪了。」張曉明
說，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某些權力的時候，西方
都會有人出來指責說破壞了「一國兩制」，侵
蝕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好像香港的事情中央什
麼都不能管，反而他倒可以隨意指手畫腳。中
央怎麼能夠對各種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肆無忌
憚地從事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坐視不理呢？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對危
害自身安全的犯罪屢屢發生置之不理的嗎？
張曉明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國國策，沒

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珍惜「一國兩制」，也沒
有任何其他人比我們更加了解「一國兩制」的
真諦，也沒有誰比我們對「一國兩制」更有定
義權和解釋權。

至於有的國家聲稱要對中方一些官員採取所
謂「制裁」措施，張曉明表示，這是強盜邏
輯。「我們現在是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關你
什麼事情，這完全是我們的內政。我又沒有招
你惹你，你憑什麼對我動粗？香港人喜歡說兩
句口頭語『有冇搞錯？關你咩事！』當然我們
也不是嚇大的。中國人看別人臉色，仰人鼻息
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港地位非哪國予取予奪
就美國方面宣布的「制裁」措施。張曉明回
應，美國一些人的手伸得確實太長了，如果他
們這種霸凌主義的習性發作，覺得自己國內亂
的還不夠，如果他們不在乎所謂「制裁」造成
的自損可能大於他損，如果他們想藉機轉嫁危
機，玩「甩鍋」，那他們就試試唄，無非是給
我們一個機會，展示我們自衛還擊的決心和能
力。我們有句老話，「你做初一，我做十
五。」只要美國方面出手，中國政府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必定要予以反制，有關的措施也
會見步行步，陸續有來。
張曉明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經濟地位，

是經過香港幾代人奮力拚搏、打拚造就的，也是
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並且獲得基本法保障
的，不是哪個國家、哪一方予取予奪的。
他說，「我們對保持香港的國際經濟地位不

那麼擔心，因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
港的繁榮穩定，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兩條，一
個是香港自身的營商環境、金融體系方面的優
勢會不會削弱，再一個是祖國經濟發展的勢頭
和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會不會持續。對於這
兩點，我們是有信心的，所以我們對香港的未
來也是充滿信心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張寶峰 北京報道）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國新辦發布
會上指出，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的
權力已經超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治權的範疇，香港特區當地的
機構不能管轄駐港國安公署，這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說，這不
是說將來駐港國安公署就是「無
王管」了，香港國安法本身對駐
港國安公署履行職責的程序、監
督機制都有一套比較嚴格的規
定。
張曉明表示，中央有權力也
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維
護國家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公署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
構，不同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規定的中央各部門、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在香港設立的機
構，兩者不是一回事。

需保國安公署依法履職
他說，香港國安法第六十條
規定，駐港國安公署及其人員
依據本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
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這句
話的含義很清楚，就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
機構對駐港國安公署及其人員
執行職務的行為不能管，這是
保障國安公署依法履行職責的
需要。這不是說將來駐港國安
公署就是「無王管」了，國安
法本身對駐港國安公署履行職
責的程序、監督機制都有一套
比較嚴格的規定。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五十

五條規定很清楚，國安公署只
在三種特定情形下行使管轄
權。國安法之所以這麼規定，
就是考慮到香港的法律制度和
內地不同。中央有關機構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機構是兩
個不同的執法、司法主體，應
該也只能是執行各自的法律。
按照香港國安法的設計和規
定，將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兩支執法、司法隊伍，各自
形成包括立案偵查、審查起
訴、審判和刑罰執行各個環節
在內的完整的「全流程」的管
轄。這樣既做到分工比較明
確，管轄劃分比較清晰，同時
又能夠互補、協作和支持，共
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體系。


